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21号

罪犯方伟泉，男，1990年3月2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云霄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8月9日作出(2017)闽06刑初5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方伟泉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1年11月5日作出(2019)闽刑终295号刑事判决，撤销一审判决对原审被告人方伟泉之定罪部分，维持一审判决对上诉人方伟泉之量刑部分，以被告人方伟泉犯销售伪劣产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0元。刑期自2016年12月2日起至2026年12月1日止。2021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1年12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5242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171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100元，向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3000元，其中通过蓝风铃提存账户缴交0元。该犯考核期消费总额人民币14504.7元（扣除毛毯），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90.0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90.54元。2026年3月13日，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人民法院依法查询，未发现可供执行财产情况，该案已经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方伟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方伟泉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22号

罪犯李志杰，男，1995年9月19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安溪县，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6月11日作出(2015)泉刑初字第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志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14年2月8日起至2029年2月7日止。2015年7月1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5月2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5刑更397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0年1月1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5刑更2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2年1月2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5刑更13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4年3月25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70号刑事裁定，对该犯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二年，2024年3月25日送达。现刑期自2014年2月8日至2027年2月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27.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885.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13.7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0次；间隔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374.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志杰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一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志杰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23号

罪犯陈天乐，男，1985年8月1日出生， 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永春县，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2日作出（2024）闽0521刑初6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天乐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3月2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闽05刑终20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12月23日起至2026年10月25日止。2025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bookmark: _Hlk148168712]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4月2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850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0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3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天乐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天乐卷宗壹册
⒉假释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24号

罪犯程睿，男，2006年5月6日出生， 汉族，大学肄业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北省通山县，捕前系学生。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4日作出（2024）闽0583刑初11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程睿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犯聚众斗殴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一年十一个月。因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3月4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闽05刑终26号刑事裁定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12月4日起至2026年9月26日止。2024年4月21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bookmark: _Hlk149372026]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4月2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897分，表扬0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程睿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程睿卷宗壹册
⒉假释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25号

罪犯林德兴，男，1991年8月17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顺昌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29日作出（2024）闽0206刑初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德兴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暂存于本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153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2024年9月30日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2刑终20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5月29日起至2026年11月28日止。2024年12月24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90.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0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3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德兴予以减刑四个月又十五日。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德兴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26号

罪犯叶章坤，男，1973年1月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澳门特别行政区，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18日作出（2024）闽0583刑初5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叶章坤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600000元。刑期自2024年1月25日起至2026年12月29日止。2024年12月11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1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39.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共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无重大违规。
原判财产性判项已缴纳人民币1200000元（判决书体现）。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叶章坤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叶章坤卷宗壹册
⒉假释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27号

罪犯林建校，男，1998年8月24日出生， 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德化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9月29日作出(2022)闽0526刑初2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建校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刑期自2022年5月27日起至2030年3月26日止。2023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110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于2024年12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0月2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08.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24.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32.9分，获表扬3次，物质奖励0次；间隔期2024年12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424.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3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建校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建校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28号

罪犯徐坤，男，1993年12月16日出生， 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云南省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3日作出(2019)闽02刑初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徐坤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刑期自2018年8月4日起至2030年8月3日止。2022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7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作出（2024）闽05刑更57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于2024年7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1月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92.4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329.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622分，获表扬4次，物质奖励0次；间隔期2024年7月31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906.6分。考核期内累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2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徐坤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徐坤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29号

罪犯陈威铨，男，1984年8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台湾省桃园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9日作出(2020)闽0503刑初2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威铨犯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陈威铨被扣押在案的现金人民币10035元、台币9400元抵作相应罚金，上缴国库，不足部分，继续缴纳。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1年2月23日作出(2020)闽05刑终114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11月27日起至2027年3月26日止。2021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5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2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于2023年5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2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7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2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63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79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23年5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3254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16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威铨予以减刑四个月又十五日。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威铨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30号
罪犯陈金彬，男，1977年10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浦县，捕前系水产养殖户。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5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4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金彬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没收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暂存于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800元，暂存于本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6000元，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暂存于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的人民币318100元，其中8万元用于折抵被告人陈金彬罚金，余款发还被告人陈金彬及其家属。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4年5月23日作出(2024)闽02刑终125号刑事判决，维持对上诉人陈金彬的一审判决。刑期自2022年10月5日起至2028年9月26日止。2024年6月24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4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3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金彬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金彬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31号

罪犯巫宝钦，男，2003年3月11日出生， 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大埔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2023)闽0203刑初4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巫宝钦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追缴各被告人违法所得，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依法没收，不足部分应予继续追缴，剩余部分充抵罚金。因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9日作出(2023)闽02刑终330号刑事判决，   撤销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3)闽0203刑初487号刑事判决第八项对巫宝钦的定罪量刑判决、第十二项对违法所得处理之判决；以原审被告人巫宝钦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22年3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2024年1月2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22.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巫宝钦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巫宝钦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32号
罪犯陈加江，男，1982年2月3日出生， 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捕前系摩托车载客工。曾于2001年1月4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缓刑考验期至2002年1月3日届满。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30日作出(2009)厦刑初字第145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加江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248987.01元。因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0年2月25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7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0年4月27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12年7月3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1）闽刑执字第312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5年6月26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闽刑执字第34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8年8月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18）闽05刑更75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2年9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5刑更5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2年9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32年8月25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86.6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6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4709.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096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2年9月28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4191.4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6370.43元；其中本次提请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赔偿款人民币2100元。其中2025年11月11日通过蓝风铃提存账户缴交600元，考核期消费总额13022.91元。该犯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89.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506.54元。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19日财调函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及核实，被执行人陈加江名下查无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金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加江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加江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33号

罪犯戴如杰，男，1995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长汀县，捕前系无职业。2022年1月14日因偷越国（边）境被孟连傣族拉祜族佤族自治县公安局罚款人民币3000元。曾于2014年5月23日因犯寻衅滋事罪被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缓刑二年。2015年9月27日被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予以特赦。于2016年4月14日因犯非法拘禁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系累犯。
福建省连城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6日作出（2023）闽0825刑初2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戴如杰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0元；犯偷越国（边）境罪，判处拘役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5000元（罚金已预缴）；退出的全部违法及犯罪所得人民币3350000元，上缴国库。刑期自2022年11月27日起至2026年9月18日止。2023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18.4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0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4055000元；判决书体现已缴纳罚金人民币705000元，退出违法及犯罪所得人民币3350000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戴如杰予以减刑二个月十五日。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戴如杰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34号

罪犯蔡静，男，1977年3月12日出生， 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4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35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静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50000元；扣押在案的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436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4年9月29日作出（2023）闽02刑终481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2023）闽0206刑初351号刑事判决中对该犯的定罪量刑及扣押在案违法所得人民币436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的判决。刑期自2023年10月24日起至2026年12月21日止。2024年12月24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300.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0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886000元；判决书体现已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436000元，二审判决后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5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静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静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35号

罪犯曾明清，男，1977年7月25日出生， 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闽侯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10日作出（2009）榕刑初字第4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明清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03430.51元（已交35000元）。刑期自2009年6月10日起。2009年8月1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12年3月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2）闽刑执字第12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4年5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4）泉刑执字第50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一年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6年8月22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5刑更10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一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18年12月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5刑更13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1年11月3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5刑更43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1年11月3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5月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7.2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4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6483.3分，合计获考核分6640.5分，表扬10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1年11月3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5349.8分。考核期内违规扣分1次，扣考核分9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8830.51元。服刑期间累计缴纳赔偿款人民币73830.51元，判决前缴纳赔偿款人民币35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明清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三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明清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36号

罪犯阮增标，男，1976年2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个体户。曾于2016年11月18日因犯吸毒被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行政拘留10日; 于2017年4月20日因犯吸毒被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行政拘留15日; 于2018年7月10日因犯吸毒被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行政拘留15日;于2021年6月4日因犯危险驾驶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二个月十日,并处罚金人民币4500元，于2021年8月13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11日作出（2022）闽0802刑初5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阮增标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因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2年9月27日作出（2022）闽08刑终31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1月24日起至2027年5月23日止。2022年11月2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作出（2024）闽05刑更11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2月30日。现刑期至2027年2月2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04.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9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799分，合计获考核分190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2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39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阮增标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阮增标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37号

罪犯曾文杰，男，1952年7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捕前系鸿煜（福建）置业有限公司及厦门鸿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兼总经理。
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6日作出（2018）闽0681刑初58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文杰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0000元;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三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0000元,罚金人民币50000元。责令被告人曾文杰、曾焕森返还鸿煜（福建）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59000000元。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9年10月17日作出（2019）闽06刑终257号刑事裁定，维持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18）闽0681刑初58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中对被告人曾文杰、曾焕森犯职务侵占罪的定罪部分和并处没收财产部分、犯虚开发票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及数罪并罚中并处没收财产、罚金部分、第六项即责令被告人曾文杰、曾焕森返还鸿煜（福建）置业有限公司人民币59000000元。撤销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2018）闽0681刑初587号刑事判决第一项、第二项中对被告人曾文杰、曾焕森犯职务侵占罪的判处有期徒刑部分和数罪并罚中的决定执行有期徒刑部分。上诉人曾文杰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0000元;犯挪用资金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400000元,罚金人民币50000元。刑期自2017年12月9日起至2031年6月8日止。2019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7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2）闽05刑更409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7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24）闽05刑更583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7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7月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该犯对判决存有异议，该犯家属对其判决情况已进行申诉。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18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288分，合计获考核分2506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7月31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9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945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文杰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文杰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
4
)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38号

罪犯曾宪桓，男，1996年3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德化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9日作出（2022）闽0526刑初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宪桓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44190元。刑期自2021年11月1日起至2026年8月31日止。2023年1月11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704.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7200元；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5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1200元。其中2025年12月17日通过蓝风铃提存账户缴交人民币200元，考核期消费总额10736.66元。该犯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90.1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29.06元。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被执行人已缴纳罚金人民币35000元并上缴国库、尚有违法所得人民币144190元未缴纳，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宪桓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宪桓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
4
)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39号

罪犯黄明春，男，1983年4月15日出生， 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南安市，捕前系务工。曾于2017年2月13日因赌博被福建省南安市公安局罚款500元。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2月28日作出（2025）闽0583刑初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明春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缴纳）。被告人黄明春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000元，由扣押机关南安市公安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6月13日起至2026年11月16日止。2025年3月20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3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927分，表扬0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扣分3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4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明春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明春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40号
罪犯姚荣科，男，1974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南省泌阳县，捕前系无业。曾于2003年7月3日因犯抢夺罪被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于2005年4月29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9日作出（2011）泉刑初字第1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荣科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责令被告人姚荣科退赔各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2年7月23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6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2年8月2日起。2012年8月29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8月2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闽刑执字第654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8年4月4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5刑更2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0年9月9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5刑更6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35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6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自2015年8月27日起至2033年8月2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76.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80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979.5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0次；间隔期2023年6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338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17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没收财产人民币1300元，赔偿金人民币3500元，其中2025年7月18日通过蓝风铃提存账户缴交人民币300元，考核期消费总额人民币9467.97元。该犯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6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41.74元。分别于2025年9月16日、2025年11月11日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函询该犯财产性判项履行情况及履行能力，截至2026年2月28日未收到回函。
该犯系犯抢劫罪被判处无期徒刑、数罪并罚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扣幅一个月，财产性判项未履行完毕，扣幅一个月，因此提请幅度合并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姚荣科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姚荣科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41号

罪犯张友贵，男，1998年8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寿宁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3日作出（2023）闽0526刑初2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友贵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追缴扣押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退还给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11月23日起至2027年1月15日止。2023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09.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同案判决前已退），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德化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友贵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友贵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42号

罪犯林金文，男，1991年3月1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9日作出（2023）闽0212刑初37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金文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3000元（罚金已缴纳）；被告人林金文及林旺宗退缴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9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因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0日作出（2024）闽02刑终7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1月19日起至2029年1月18日止。2024年6月25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869.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0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33000元（判决时已缴纳），违法所得人民币39000元（判决时已退缴，其中林金文退缴人民币32600元，林旺宗退缴人民币64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金文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金文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43号

罪犯何道燕，男，1978年7月2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福建省福清市谊华水产食品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7月29日作出（2019）闽01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道燕犯走私普通货物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继续追缴各被告人、被告单位的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2年10月31日作出（2021）闽刑终244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1刑初118号刑事判决第一项至第二十一项，即原判对各被告人、被告单位的定罪、量刑。维持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闽01刑初118号刑事判决第二十二项、第二十四项，以及第二十三项中对违法所得、扣押款物的判决。刑期自2021年4月26日起至2031年6月25日止。2023年1月12日交付福建省福清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2月27日调入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024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2026年1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复函载明：与个人犯罪不同，本案何道燕系其所在被告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2019）闽01刑初118号刑事判决追缴其所在被告单位的违法所得，并对单位判处罚金，并未向何道燕本人追缴，故我院未移送执行何道燕财产刑。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道燕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何道燕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44号

罪犯张宏广，曾用名张林，男，1992年2月8日出生，汉族，硕士研究生，户籍所在地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捕前系公司职员。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2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6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宏广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暂存于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6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缴被告人张宏广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4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冻结在案的钱款人民币14528.81元，用于执行被告人张宏广上述财产刑。因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4年4月11日作出（2024）闽02刑终3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9月20日起至2030年3月7日止。2024年5月28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5月28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40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0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40000元。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9日出具结案证明：被执行人张宏广已履行完毕（2023）闽0206刑初600号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财产刑，本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宏广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宏广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45号

罪犯罗黎明，男，2002年11月8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南省新化县，捕前系务工人员。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9月27日作出（2024）闽0211刑初66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罗黎明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五个月。刑期自2024年4月28日起至2026年9月27日止。2024年12月24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68.3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罗黎明予以减刑二个月又十五日。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罗黎明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bookmark: _Hlt162102421][bookmark: _Hlt162102422]〔2026〕闽泉狱减字第256号

罪犯陈丛丛，男，1988年3月23日出生， 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南阳市邓州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15日作出（2019）闽0211刑初2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丛丛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暂扣的退赔款发还被害人。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9年12月30日作出（2019）闽02刑终74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8年6月29日起至2028年6月28日止。2020年2月18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8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5刑更53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2024年7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61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于2024年7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2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46.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31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65.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0次；间隔期2024年7月31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9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丛丛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丛丛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57号

罪犯魏超，男，1988年12月20日出生， 汉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2日作出（2022）闽0803刑初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超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500000元；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拘役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51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因该犯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2年10月28日作出（2022）闽08刑终2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9月30日起至2027年3月13日止。2023年2月22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1月2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闽05刑更4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于2025年1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9月1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0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70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70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0次；间隔期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631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魏超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魏超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62号

罪犯郑朋，男，1987年6月4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厦门睿铠宏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bookmark: _Hlk212534809]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3日作出（2020）闽02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刑期自2019年11月8日起至2030年5月7日止。2022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7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59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7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9年10月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79.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55.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83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7月31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1909分。考核期内违规扣分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无严重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0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朋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朋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63号

罪犯杨园园，男，1989年12月3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南省义马市，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6日作出（2024）闽0525刑初26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园园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3400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10月25日起至2026年11月21日止。2025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44.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0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34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园园予以减刑四个月又十五日。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园园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64号
罪犯魏卫平，男，1979年5月1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捕前系务工。曾于2008年11月5日因犯敲诈勒索罪被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09年4月28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12月28日作出（2022）闽0505刑初33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魏卫平犯组织他人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责令共同退赔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人民币280000元。刑期自2022年6月30日起至2030年11月29日止。2023年2月22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5年1月2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5）闽05刑更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5年1月20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5月2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2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0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69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82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魏卫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魏卫平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
2
)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65号
罪犯蔡鹏程，男，1985年6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石狮市，捕前系厦门祥保贸易有限公司实际负责人。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23日作出（2020）闽02刑初10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鹏程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0元。刑期自2019年11月8日起至2030年11月7日止。2022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7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60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7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30年5月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71.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12.6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484.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0次；间隔期2024年7月31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900.6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鹏程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鹏程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
2
)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66号
罪犯林凤楼，男，1997年5月14日出生， 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0日作出(2023)闽0425刑初1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凤楼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27296元予以追缴，由扣押机关依法返还被害人或上缴国库（将其中人民币30820.2元返还李英）。刑期自2023年6月28日起至2027年3月27日止。2023年9月22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764.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20000元，退出的违法所得127296元予以追缴（其中返还受害人李莹人民币30820.2元）；累计缴纳人民币147296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大田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凤楼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凤楼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67号

罪犯吴拥文，男，1995年6月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晋江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17日作出(2024)闽0583刑初15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拥文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责令被告人吴拥文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4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4年7月25日起至2026年10月24日止。2025年1月20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07.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0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9000元，已缴清。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拥文予以减刑三个月又十五日。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拥文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68号

罪犯陈绍山，男，1977年4月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捕前系无固定职业。曾因犯伪造公司印章罪于2017年11月14日被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2018年5月18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8日作出（2022）闽0205刑初35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绍山犯挪用公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刑期自2022年2月16日起至2027年2月15日止。2023年5月25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5月25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033.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绍山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绍山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69号

罪犯李胜飞，男，1973年11月1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云霄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日作出（2020）闽0623刑初62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胜飞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0元，刑期自2020年7月15日起至2027年7月14日止。2021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3年7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5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3年7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1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90.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58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675.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7月28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315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64307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200元，向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3107元，考核期消费总额人民币7127.3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03.6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167.93元。福建省漳浦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我院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李胜飞的家属分别于2022年10月21日、2023年3月16日主动履行代为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元和1000元的义务，共计人民币7000元。查明，李胜飞名下有闽E79V33号丰田牌小型汽车一部，该车辆我院已裁定查封因未实际扣押未能进行拍卖处置。因查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我院于2021年7月14日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2025年3月6日，被执行人李胜飞的家属将本案上述已查封的车辆主动交付至我院。2025年3月10日，我院依职权恢复本案的执行。2025年3月26日，我院裁定拍卖被执行人李胜飞名下闽E79V33号车辆，并依法定程序进行拍卖，成交价格为37007元。2025年7月21日，将拍卖成交款项扣除本案所需评估费3000元、辅拍费1000元，本次拍卖剩余案款33007元转入国库抵作被执行人李胜飞应缴罚金款项。2025年8月20日，因查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我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结案。综上，本案被执行人李胜飞财产刑判刑执行到位金额共计人民币40007元。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5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胜飞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胜飞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
1
)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70号

罪犯黄子平，男，1972年6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0月17日作出（2024）闽0212刑初4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子平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刑期自2024年5月16日起至2026年11月15日止。2024年12月2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2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63.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无重大违规。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子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子平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71号

罪犯杨雄辉，男，1992年4月15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捕前系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30日作出（2024）闽0213刑初8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雄辉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因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4年10月10日作出（2024）闽02刑终2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1月18日起至2027年2月17日止。2024年11月21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1月21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415.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0次；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雄辉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雄辉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
5
)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72号

罪犯高清林，男，1987年3月2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云霄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30日作出（2024）闽0211刑初2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清林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责令被告人高清林退赔各被害人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28288元。刑期自2024年1月3日起至2027年1月2日止。2024年6月24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6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905.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0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4000元，该犯家属与各被害人签订还款协议，按照协议已先行支付退赔款共计人民币1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元，向各被害人支付赔偿款人民币10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55.5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0.45元。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高清林家属于2025年2月24日在本院与4名被害人签订还款协议。
[bookmark: _GoBack]该犯系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罪犯，但其家属已与各被害人签订还款协议，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1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高清林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清林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73号

罪犯江小红，男，1974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捕前系农民。曾于2006年12月1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于2011年12月8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福建省永安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2012年7月19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6月16日作出（2016）闽07刑初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小红犯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被告人江小红限制减刑。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8年11月16日作出（2017）闽刑终23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以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判处被告人江小红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限制减刑的刑事裁定。死缓考验期自2018年11月29日起至2020年11月28日止。2018年12月10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7月2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刑更140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21年8月16日送达。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江小红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在无期徒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2018年12月10日至2020年11月累计获考核分2389分，2020年12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7213.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9602.5分，表扬15次，物质奖励1次；2018年12月10日至2020年11月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0分，其中无重大违规；2020年12月至2026年2月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其中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67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67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76.84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48.17元。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3月12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江小红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小红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小红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74号

罪犯林期，男，1967年8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8日作出(2023)闽0429刑初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期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犯催收非法债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拘役六个月；犯诬告陷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0000元。冻结在案被告人林期银行账户内资金共计人民币1930650.67元，予以没收，扣押、冻结在案被告人林期现金人民币14825元及冻结在案林期光大银行账户人民币39349.11元，予以冲抵罚金，分别由扣押机关泰宁县公安局上缴国库。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3年9月25日作出(2023)闽04刑终16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9月28日起至2029年1月17日止。2023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24.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10000元。2023年12月13日，福建省泰宁县人民法院出具的结案通知书载明：由于被执行人林期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缴纳罚金义务。本院依职权移送执行，申请执行标的金额为缴纳罚金110000元，本院依法立案执行。经本院执行，被执行人林期已将罚金110000元全部履行完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知本案已执行完毕。
该犯系涉黑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期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期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75号
罪犯王岳平，男，1959年2月23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捕前系泉州市清濛科技工业区管委会副主任、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正处级）。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7月12日作出（2017）闽05刑初12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王岳平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退出的赃款1095091.92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扣押于侦查机关的的被告人王岳平银行账户及其使用的罗佳贤的银行账户内的赃款847908.08元及现金700000元，扣押于泉州市监察局的赃款60000元，由扣押机关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7年4月21日起至2027年4月20日止。2018年8月2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5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5刑更33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2年5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20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16.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0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536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883.5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22年5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4574分。考核期内违规8次，累计扣考核分34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全部履行。
该犯系《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被判处的，原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贪污贿赂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王岳平予以减刑三个月又十五日。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王岳平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76号
罪犯林志强，男，1973年9月17日出生， 汉族，大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诏安县，捕前系福建省诏安县城市管理局局长、诏安县市容管理局局长。
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4日作出(2022)闽0624刑初7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志强犯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0元（已预缴）；追缴伙同他人共同贪污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67660.297元、个人受贿人民币930000元、伙同他人共同受贿人民币1850681.02元（已追缴）。刑期自2021年11月15日起至2027年2月14日止。2022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7月20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4191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400000元（判决时已预缴）；追缴伙同他人共同贪污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67660.297元、个人受贿人民币930000元、伙同他人共同受贿人民币1850681.02元（判决时已追缴）。
该犯系职务犯罪罪犯，系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志强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志强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77号

罪犯史锦钟，男，1979年3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江西省永新县，捕前系农民。曾于2007年10月9日因犯故意伤害罪被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于2008年8月2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5日作出（2013）吉中刑一初字第21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史锦钟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九年，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犯赌博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犯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犯非法拘禁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罚金人民币60000元。史锦钟、龙武、龚鹏、尹友朵共同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9825.5元（已支付）。因江西省吉安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5年1月13日作出（2014）赣刑一抗字第03号刑事判决，维持一审对史锦钟定罪量刑的判决，并对史锦钟限制减刑。核准以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开设赌场罪、赌博罪、非法持有枪支罪、非法拘禁罪、强迫交易罪判处被告人史锦钟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50000元，罚金人民币60000元；并限制减刑的刑事判决。死缓考验期自2015年2月12日起至2017年2月11日止。2015年2月13日交付江西省赣州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2月17日由江西省赣州监狱调入福建省闽江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2月1日由福建省闽江监狱调入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5月10日，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7）赣刑更175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于2017年6月26日送达。2025年7月31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5）闽刑更220号刑事裁定书，裁定不予减刑，于2025年8月8日送达。属普管级罪犯。
罪犯史锦钟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没有故意犯罪，在无期徒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严重违规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2015年2月13日至2017年1月累计获考核分1567分，2017年2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12066.7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3633.79分，表扬20次，物质奖励1次；2015年2月13日至2017年1月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其中无重大违规；2017年2月至2026年2月违规6次，累计扣考核分51分，其中重大违规2次：①2017年2月6日，因2017年1月31日上午放风时，史锦钟因之前与齐邓生发生吵口，欲调换号房无果后，一时气愤殴打齐邓生，扣考核分4分；②2023年4月7日经调查，该犯在2021年3月以来，有参与赌博，扣考核分3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6625.5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8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4.22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67.88元。江西省吉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暂未发现其有可供执行财产，暂未发现其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以及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的情形。
该犯系累犯、涉黑犯罪罪犯、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五十七条、第七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建议对罪犯史锦钟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史锦钟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54号
罪犯白其福，男，1984年11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海市，捕前系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5月31日作出（2020）闽0603刑初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白其福犯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九个月，刑期自2019年10月18日起至2027年7月17日止。2020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10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5刑更68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2024年9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79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于2024年9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1月17日止。属宽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21.2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6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302.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623.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9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877.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白其福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白其福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47号

罪犯邓侠，男，1992年5月7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捕前系无业。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2月17日作出（2010）厦刑初字第60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邓侠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经济损失人民币118174元，并对总额人民币590867.6元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1年3月8日作出(2011)闽刑终字第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1年4月27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3月24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闽刑执字第120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8年1月3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5刑更14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0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5刑更41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7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54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3年7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32年9月2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88.8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4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704分，合计获考核分4092.8分，表扬6次，物质奖励0次；间隔期2023年7月28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3186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23805元；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赔偿金人民币3551元，向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赔偿金人民币21000元，其中2025年12月11日通过蓝风铃提存账户缴交人民币551元，考核期消费总额人民币9445.91元。该犯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69.8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351.52元。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1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系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合并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邓侠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邓侠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假 释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假字第9号

罪犯高超月，男，1971年8月3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大田县，捕前系务农。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15日作出（2023）闽040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高超月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3年9月22日作出（2023）闽04刑终165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0月4日起至2027年10月3日止。2023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原判主要犯罪事实：2022年8月以来，罪犯高超月叫上同案犯一起从事收购烟叶、加工烟丝等活动，违反国家烟草专卖管理法律法规，未经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许可，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扰乱市场秩序，高超月与同案犯参与金额共计人民币479404.7元，情节特别严重。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54.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其中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
2026年3月13日福建省大田县社区矫正管理局调查评估意见书载明：高超月适用社区矫正。经核实，拟假释后的居住地为福建省三明市大田县建设镇建丰村545号。
危险性评估情况：一般风险等级。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八十一条、八十三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高超月予以假释。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高超月卷宗壹份
⒉假释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48号

罪犯古浩，男，1987年11月4日出生，回族，中专文化，户籍所在地陕西省紫阳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4月16日作出（2010）厦刑初字第2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古浩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向被告人古浩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因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0年9月25日作出（2010）闽刑终字第262号刑事判决，维持对被告人古浩的定罪量刑以及追缴违法所得、没收作案工具的刑事判决。2010年11月2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13年4月24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3）闽刑执字第290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2015年7月17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5）泉刑执字第110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一年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17年12月2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5刑更13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0年4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闽05刑更18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九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2022年9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5刑更61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七年不变，于2022年9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5月2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65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6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5023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188分，表扬7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2年9月28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4595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古浩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三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古浩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60号

罪犯黄鹏，男，1993年8月9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户籍所在地重庆市云阳县，捕前系公司职员。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7日作出（2023）闽0403刑初42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鹏犯猥亵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刑期自2023年6月20日起至2029年12月19日止。2023年12月22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2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75.2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鹏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鹏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53号
罪犯李进能，男，1988年8月12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宁化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9日作出（2023）闽0403刑初第38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进能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8000元，由扣押的公安机关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9月12日起至2027年3月10日止。2023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1月22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36.3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43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50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进能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进能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49号

罪犯李文通，男，1981年11月13日出生， 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广东省陆丰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3月21日作出（2017）闽05刑初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文通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9年5月27日作出(2018)闽刑终195号刑事判决，驳回上诉人李文通的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12月8日起至2031年12月7日止。2020年5月19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45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于2024年6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31年7月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07.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45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666.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6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04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0001.41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48119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李文通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文通卷宗壹份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50号

罪犯彭思态，男，1991年8月15日出生， 汉族，小学文化，户籍所在地贵州省毕节市，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12月18日作出（2012）泉刑初字第24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彭思态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元，责令继续退赔相关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因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3年3月20日作出（2013）闽刑终字第11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2年2月8日起至2029年2月7日止。2013年5月9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16年5月1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6）闽05刑更68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十个月；2019年1月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5刑更156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3月25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于2024年3月25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49.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92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74.4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3月25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303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0350元。
该犯系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彭思态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彭思态卷宗壹份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51号

罪犯唐智，男，1991年10月25日出生， 汉族，高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南省常宁市，捕前系无业。曾于2018年12月12日因犯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被沈阳市大东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2019年1月3日刑满释放，系累犯。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4月7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1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唐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2556元。因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3年5月26日作出（2023）闽02刑终151号刑事判决，维持对上诉人唐智的定罪部分，撤销对上诉人唐智的量刑部分，以上诉人唐智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2556元予以没收。刑期自2022年12月13日起至2027年2月1日止。2023年6月27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6月27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009.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42556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32556元。
该犯系累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唐智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唐智卷宗壹份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58号

罪犯肖辉忠，男，1969年9月2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仙游县，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1日作出（2021）闽0322刑初93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肖辉忠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十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000元，责令退赔被害人人民币35200元，扣除已退出的人民币20000元，应再退赔给被害人人民币15200元。刑期自2021年6月23日起至2032年4月22日止。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7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5刑更61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于2024年7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31年11月22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01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4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374.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775.8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0次；间隔期2024年7月31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1944.8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3200元。
该犯系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肖辉忠予以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肖辉忠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61号

罪犯谢春星，男，1973年12月2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捕前系农民。曾于2006年8月16日因犯盗伐林木罪被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判处拘役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11日作出（2023）闽0802刑初60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春星犯非法采矿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向公安机关退缴的款项人民币2500000元，系违法所得，由福建省龙岩市公安局新罗分局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3月3日起至2027年3月16日止。2023年10月24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4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628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800500元；其中判决宣告前向公安机关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000元，本次提请减刑向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50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春星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春星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bookmark: OLE_LINK1]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59号

罪犯张开技，男，1981年9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莆田市，捕前系经商。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9日作出（2022）闽0305刑初2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开技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0元。因该犯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2年9月23日作出（2022）闽03刑终42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3月2日起至2029年8月31日止。2022年11月2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1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844.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其中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440.33元；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元，其中2026年3月17日通过蓝风铃提存账户缴交人民币480元；截止2026年2月24日，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对张开技财产性判项执行到位的金额为人民币8440.33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34.05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37.67元（截止2026年3月31日另有蓝风铃提存账户余额人民币86.8元）。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2月24日出具财调函复函载明：截止2026年2月24日，本院对张开技财产性判项执行到位的金额为人民币8440.33元，剩余财产性判项未能执行到位。经查控系统核实，被执行人暂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开技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开技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52号

罪犯张云，男，1974年7月1日出生， 汉族，初中肄业文化，户籍所在地福建省福清市，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2）闽0403刑初47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云犯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扣押在公安机关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43300元，依法发还被害单位。责令退赔人民币21140元。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23年9月22日作出（2023）闽04刑终158号刑事判决，维持对上诉人张云的判决。刑期自2022年7月31日起至2032年7月30日止。2023年10月23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0月23日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2589.7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6次，累计扣考核分19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7114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退赔被害单位人民币21140元。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张云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云卷宗壹份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55号
罪犯赵法力，男，1981年12月6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河南省开封市杞县，捕前系无业。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1月29日作出（2011）漳刑初字第4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赵法力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继续追缴共同违法所得人民币66458元。因该犯及其同案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二审审理，于2012年6月19日作出（2012）闽刑终字第8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2年8月28日交付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15年8月2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5）闽刑执字第658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十九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八年；2018年7月6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5刑更66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1年3月31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5刑更14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2023年10月30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82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八年不变，于2023年10月30日送达。现刑期至2033年5月26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94.3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27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568.3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10月30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82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无重大违规。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8153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交没收财产人民币1000元。该犯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290.8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25.98元。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30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赵法力自判决生效至今未履行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未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未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未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严重暴力犯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履行完毕，因此提请减刑幅度合并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建议对罪犯赵法力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七年。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赵法力卷宗壹册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福建省泉州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泉狱减字第246号

罪犯郑润波，男，1970年3月1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户籍所在地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捕前系无业。曾于2008年8月12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八个月，于2009年1月16日刑满释放；曾于2009年10月26日因犯盗窃罪被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于2010年4月20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15日作出(2010)泉刑初字第18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润波犯强奸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复核，于2011年3月7日作出（2011）闽刑复字第9号刑事裁定，撤销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泉刑初字第184号刑事判决，发回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8月8日作出(2011)泉刑初字第11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润波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郑润波限制减刑。宣判后，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抗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复核，于2011年10月10日作出（2011）闽刑复字第66号刑事判决，核准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泉刑初字第115号以被告人郑润波犯强奸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郑润波限制减刑刑事判决。2011年12月8日交付福建省建阳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8月19日调入福建省泉州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5月1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4）闽刑执字第46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20年12月28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0）闽刑更450号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3年9月28日，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5刑更72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2023年9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自2020年12月28日起至2045年9月2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虽有违规扣分情形，但经教育后能积极悔改，遵守监规纪律。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5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6月至2026年2月累计获考核分340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962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3年9月28日至2026年2月，获考核分2991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其中无重大违规。
该犯系犯强奸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罪犯，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二个月。
本案于2026年5月8日至2026年5月13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润波予以减刑二个月又十五日，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润波卷宗壹份
⒉减刑建议书肆份

福建省泉州监狱
             2026年5月25日


